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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背面

雍 興 實 業 股 份 限 公 司  

個人資料告知條款暨同意書  

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現在或將來蒐集 台端之個人資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 台端

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 

○○一人身保險、○○二 人事管理、○三一 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

保險、○五二法人或團體對股東、會員（含股東、會員指派之代表）、董事、監察人、理事、監事

或其他成員名冊之內部管理、○六三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九五財稅行政、一二○稅務行政、一二九會計與

相關服務、一八一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個人資料類別： 

Ｃ○○一 辨識個人者（姓名、職稱、住址、住家電話號碼、行動電話、相片、電子郵遞地址及其

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Ｃ○○二 辨識財務者（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Ｃ○○三 政

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Ｃ○一一 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Ｃ○

一二 身體描述（身高、體重）、Ｃ○二一 家庭情形（結婚有無）、Ｃ○三八 職業、Ｃ○三九 執

照或其他許可（駕駛執照）、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學歷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照、政府職訓

機構學習過程、國家考試）、Ｃ○五四 職業專長（專家、學者、顧問）、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

形（僱主、工作職稱、工作描述、受僱日期、受僱之條件及期間）、Ｃ○六二 僱用經過（日期、

受僱方式、僱用期間）、Ｃ○六三 離職經過（離職之日期、離職之原因）、Ｃ○六四 工作經驗（以

前之僱主、以前之工作、失業之期間及軍中服役情形）、Ｃ○六五 工作、差勤紀錄（上、下班時

間及事假、病假、休假、娩假各項請假紀錄在職紀錄或未上班之理由、考績紀錄、獎懲紀錄）、Ｃ

○六八 薪資與預扣款（薪水、工資、佣金、紅利、費用、零用金、福利、借款、Ｃ○七○工作管

理之細節、繳稅情形、年金之扣繳、工會之會費、工作之基本工資或工資付款之方式、加薪之日期）、

Ｃ○七一 工作之評估細節（工作表現與潛力之評估）、Ｃ○七二 受訓紀錄（工作必須之訓練與已

接受之訓練，已具有之資格或技術）、Ｃ○八一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Ｃ○八七津貼、福利、

贈款、Ｃ○八九社會保險給付、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Ｃ一一一健康紀錄、Ｃ一三二未分頪之

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 

（一）利用期間： 

台端任職期間及依相關勞動法規保存 台端受僱之人事基本資料最少至離職後 5 年；台端若

未錄取者，本公司將台端個人資料存放於本公司人才資料庫 3個月後銷毀。 

（二）利用地區： 

本公司在台營業地區及其他資枓利用對象所在地區。 

（三）利用對象：本公司、業務往來機構、依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有監督權限之主管機關、台端以

書面同意之其他利用對象。 

 (四)利用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他之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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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台端得對本公司行使之權利如下： 

1、查詢或請求閱覽其個人資料。 

2、請求製給個人資料之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5、請求刪除個人資料。 

（二）台端若欲行使如上權利，請於本公司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親至本公司

或E-MAIL（bs10012＠ysic.com.tw）由專人為台端辦理。 

台端如欲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其個人資料、請求製給個人資料之複製本，本公司得向 台端

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 

台端如欲行使請求補充或更正其個人資料之權利者，應為適當之說明。 

台端如行使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本公司因而銷毀人事資料後將無法回復，若因此對 台端的

權益造成影響，恕本公司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台端得行使之權利，本公司謹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條至第十四條規定方式、期間辦

理。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予本公司，若不提供或提供不正確（含不完整）之個人資料，本

公司將依內部人事管理規則辦理。 

本人已明確知悉雍興實股份有限公司之告知事項，並於下方簽名欄中親自簽名確認。 

 

 

 

 

 

 

 

______________（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